凤翔区凤柳庭院项目遗留问题
处置方案
一、项目概况
凤柳庭院项目，坐落于凤翔区柳林镇兴盛路东侧，由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建设。该项目规划占地23.46亩，总建筑面积7701㎡，规划建设六栋楼，1-2#为商住楼，3-6#为独院住宅，共有商铺16间，住宅40户。项目负责人为吕小斌，联系电话13892443222。
该项目于2014年12月15 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占地面积15639㎡。2014年12月25日和2016年4月24日分两个批次办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规模为：1#商住楼为砖混结构地上两层，一层为商铺，二层为住宅，建筑面积1476.7㎡；2#（待建）商住楼为砖混结构地上两层，一层为商铺，二层为住宅，建筑面积1638.4㎡；3#独院住宅一座（9户），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建筑面积1045.75㎡；4#独院住宅一座（12户），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建筑面积1446.4㎡；5#独院住宅一座（12户），砖混结构，地上一层，建筑面积647.5㎡；6#独院住宅一座（12户），砖混结构，地上二层，建筑面积1446.4㎡。2014年12月29日和2016年4月25日分两个批次办理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8年8月28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总建筑面积7701㎡，其中住宅4850㎡40户，商业2851㎡。2020年7月20日，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凤翔县自然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21年11月29日，领取了《不动产权证书》，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使用期限为2020年11月26日起到2090年11月25日止。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未进行消防验收；
2.缺少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3.未缴纳契税；
4.未向购房人开具购房发票，未缴纳增值税。
三、处置措施
根据《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问题的实施意见》（宝政办发〔2022〕24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和《宝鸡市凤翔区解决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试行）》（宝凤解决小组发〔2023〕2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有关规定，拟定以下处置措施：
（一）未消防验收问题的处置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处置措施：按照《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置。由区住建局督促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符合条件的消防安全评估单位对项目开展消防安全评估，出具安全评估报告；委托符合条件的消防检测机构出具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由区住建局邀请省、市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标准专家依据项目建设时应用的国家规范标准对现场开展排查，出具现场排查意见，对排查出的不符合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问题，由建设单位或指定单位进行整改，确保该项目符合国家规范标准、消防设施设备满足使用功能。
最终由区住建局依据安全评估报告、消防检测报告及消防技术专家意见出具《消防验收意见函》作为消防验收行政许可手续。
（二）补办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六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置。由区住建局督促开发建设单位组织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消除重大火灾隐患，并委托有资质的房屋安全检测鉴定机构对项目进行检测鉴定，在符合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前提下，出具房屋质量安全合格检测审定意见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三）未缴纳契税问题的处置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区税务局
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处置措施：按照《实施意见》第三部分第十三条及《工作方案》第六部分第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置。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助组织购房人及时申报缴纳契税相关事宜，区税务局负责做好税款征收工作。
（四）未开具购房发票、未缴纳增值税的问题
1.责任单位：区住建局
2.协助单位：区税务局
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处置措施：由区住建局负责督促宝鸡市金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给购房人开具购房发票，及时联系区税务局，申报增值税缴纳业务，区税务局负责做好税款征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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